
附件1

九江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责任分工表

	一级
指标
	序号
	二级指标
	2018年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年度排位
	目标任务
	牵头部门
	责任部门
	数据来源

部门

	
	
	
	
	2019年
	2020年
	
	
	

	一、资源利用
	1
	能源消费

总量
	11
	控制在1373.2万吨标煤
	控制在1391.7万吨标煤
	市发改委
	市工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、市发改委

	
	2
	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
	11
	比2015年下降12%
	比2015年下降14%
	市发

改委
	市商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、市发改委

	
	3
	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
	11
	较2015年累计减排14.68%
	较2015年减排18%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	
	4
	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
	9
	8.8%
	8.8%
	市发改委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	
	5
	用水总量
	6
	控制在22.87亿立方米
	控制在23.25亿立方米
	市水利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水利局

	
	6
	万元GDP用水量下降
	11
	较2015年下降23%
	较2015年下降28%
	市水利局
	市工信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自然资源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水利局、市统计局

	一、资源利用
	7
	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率
	11
	较2015年下降28%
	较2015年下降35%
	市水利局
	市工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水利局、市统计局

	
	8
	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
	2
	达到0.523
	达到0.528
	市水利局
	市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水利局

	
	9
	耕地保有量
	1
	不低于规划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
	不低于规划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,较上年实现净增加
	市自然资源局
	市农业农村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自然资源局

	
	10
	新增建设用地规模
	5
	保五

争三
	保五

争三
	市自然资源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自然资源局

	
	11
	单位GDP建设用地面积降低率
	10
	4.19%
	4.19%
	市自然资源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统计局

	
	12
	资源产出率
	7
	保五

争三
	保五

争三
	市自然资源局
	市发改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、市发改委

	
	13
	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
	8
	达到52%
	达到

52%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工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一、资源利用
	14
	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
	10
	达到89%
	达到

90%
	市农业农村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农业农村局

	二、环境治理
	15
	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
	7
	较2015年减少3.6%
	较2015年减排4.3%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城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6
	氨氮排放总量减少
	2
	较2015年减少3.7%
	较2015年减排3.8%
	市生态环境局
	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7
	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
	11
	较2015年减排16.1%
	较2015年减排17.88%
	市生态环境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8
	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
	11
	较2015年减排10.7%
	较2015年减排11.16%
	市生态环境局
	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9
	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
	8
	不低于92%
	不低于93%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卫健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20
	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
	1
	100%
	100%
	市城管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城管局

	
	21
	城镇污水处理率
	9
	2019年底前市、县级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3%、83%
	2020年底前市、县级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5%、85%
	市城管局
	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住建局

	二、环境治理
	22
	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
	4
	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%，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%
	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%，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%
	市农业农村局
	市城管局、市住建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城管局

	
	23
	规模畜禽养殖污染处理率
	10
	综合利用率达82%以上
	综合利用率达85%以上
	市农业农村局
	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农业农村局

	
	24
	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
	3
	维持全省第3名
	维持全省第3名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城管局

	三、环境质量
	25
	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
	11
	达到80%
	达到80%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成员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26
	细颗粒物( PM2.5) 未达标城市浓度下降
	11
	下降至43微克/立方米
	下降至42微克/立方米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成员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三、环境质量
	27
	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
	10
	达到91.67%以上
	达到91.67%（省考及以上断面）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工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港口航运管理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28
	地表水劣V类水体比例
	1
	降至0
	降至0
	市生态环境局
	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29
	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
	1
	达到88%
	达到88%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水利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水利局

	
	30
	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
	8
	达到100%
	达到100%
	市生态环境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31
	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
	1
	达到90%
	达到93％


	市农业农村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农业农村局

	
	32
	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
	11
	化肥使用量零增长
	化肥使用量零增长
	市农业农村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	三、环境质量
	33
	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
	11
	农药使用量零增长
	农药使用量零增长
	市农业农村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	四、生态保护
	34
	森林覆盖率
	9
	56.44%
	56.44%
	市林业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林业局

	
	35
	森林蓄积量
	5
	5580万立方米
	5580万立方米
	市林业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林业局

	
	36
	湿地保护率
	4
	达到61.65%
	达到61.65%
	市林业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林业局

	
	37
	陆域自然保护区面积
	2
	达到189030.46公顷
	达到189030.46公顷
	市林业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林业局

	
	38
	生态保护红线区占国土面积比例
	1
	38.54%
	38.54%
	市自然资源局
	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自然资源局、
市生态环境局

	
	39
	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
	5
	每年完成92.2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任务
	每年完成92.2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任务
	市水利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水利局

	
	40
	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
	7
	达到83%
	达到83%
	市林业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林业局

	四、生态保护
	41
	新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
	3
	争取完成1500亩净增面积，力争全省前三。
	争取完成1500亩净增面积，力争全省前三。
	市自然资源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自然资源局

	
	42
	生态安葬率
	10
	遗体火化率达到100%；骨灰入骨灰堂或者其他生态葬法安葬率达到100%。
	遗体火化率达到100%；骨灰入骨灰堂或者其他生态葬法安葬率达到100%。
	市民政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民政局

	五、增长质量
	43
	人均GDP增长率
	4
	保五

争三
	保五

争三
	市发改委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	
	44
	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5
	年度排位全省第4
	年度排位全省第4
	市发改委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国家统计局九江调查队

	
	45
	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8
	年度排位全省第7
	年度排位全省第6
	市发改委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国家统计局九江调查队

	
	46
	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
	9
	达到 45%以上
	达到 45%以上
	市发改委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	五、增长质量
	47
	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
	8
	17%
	17.5%
	市工信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	
	48
	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
	6
	43%
	42.5%
	市工信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	
	49
	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
	8
	位次

前移
	达到全省平均水平
	市科技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	六、绿色生活
	50
	公共机构人均能耗降低率
	2
	同比下降2.4%
	同比下降2.4%
	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	
	51
	绿色产品市场占有率(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)
	1
	保五

争三
	保五

争三
	市发改委
	市商务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市监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商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市监局

	
	52
	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长率
	6
	达到60.6%
	达到60.6%
	市公安局
	市交通运输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公安局

	六、绿色生活
	53
	绿色出行(城镇每万人口公共交通客运量)
	4
	主城区公共交通客运量：9073万人次
	主城区公共交通客运量：9100万人次
	市交通运输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交通运输局、市统计局

	
	54
	城镇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比重
	10
	达到50%
	达到50%
	市住建局
	市自然资源局、市政服务局、市发改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住建局

	
	55
	城市建成区绿地率
	5
	44.32%
	不低于上一年的发展递增水平
	市城管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住建局

	
	56
	农村自来水普及率
	9
	83.9%
	87.7%
	市水利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水利局、市住建局

	
	57
	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
	11
	全市农村卫生厕所实现全覆盖，其中，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2%
	全市农村卫生厕所实现全覆盖，其中，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2%
	市卫健委
	市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卫健委

	七、公众满意程度
	58
	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满意程度
	4
	保五

争三
	保五争三
	市发改委（市生态办）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
附件2

九江市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责任分工表
	目标

类别
	序号
	子目标名称
	2016-2017年生态文明考核得分及排位情况
	目标任务
	牵头部门
	责任部门
	数据来源部门

	
	
	
	
	2019年
	2020年
	
	
	

	一、资源利用
	1
	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
	1
	比2018年下降1%
	比2015年下降14%
	市发改委
	市商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、市发改委

	
	2
	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
	10
	较2015年减排14.68%
	较2015年减排18%
	市生态环境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	
	3
	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
	1
	8.8%
	8.8%
	市发改委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

	
	4
	能源消费总量
	6
	控制在1373.2万吨标煤
	控制在1391.7万吨标煤
	市发改委
	市工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、市发改委

	
	5
	万元GDP用水量下降
	1
	较2015年下降23%
	较2015年下降28%
	市水利局
	市工信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自然资源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水利局、市统计局

	
	6
	用水总量
	1
	控制在22.87亿立方米
	控制在23.25亿立方米
	市水利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水利局

	一、资源利用
	7
	耕地保有量
	1
	不低于规划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
	不低于规划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；较上年实现净增加
	市自然资源局
	市农业农村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自然资源局

	
	8
	新增建设用地规模
	9
	保五

争三
	保五

争三
	市自然资源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自然资源局

	二、生态环境保护
	9
	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
	6
	达到80%
	达到80%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成员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0
	霾日数
	8
	26天
	26天
	市气象局
	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城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气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	
	11
	细颗粒物( PM2.5 )未达标城市浓度下降
	4
	下降至43微克/立方米
	下降至42微克/立方米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成员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2
	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
	9
	达到91.67%以上
	达到91.67%（省考及以上断面）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工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港口航运管理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3
	地表水劣V类水体比例
	3
	降至0
	降至0
	市生态环境局
	
	市生态环境局

	二、生态环境保护
	14
	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
	11
	较2015年减少3.6%以上
	较2015年减排4.3%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城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5
	氨氮排放总量减少
	11
	较2015年减少3.7%以上
	较2015年减排3.8%
	市生态环境局
	市城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6
	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
	6
	较2015年减排16.1%
	较2015年减排17.88%
	市生态环境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7
	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
	4
	较2015年减排10.7%
	较2015年减排11.16%
	市生态环境局
	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18
	森林覆盖率
	1
	56.44%
	56.44%
	市林业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林业局

	
	19
	森林蓄积量
	1
	5580万立方米
	5580万立方米
	市林业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林业局

	
	20
	湿地保护率
	6
	达到61.65%
	达到61.65%
	市林业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林业局

	
	21
	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情况
	2
	全省前2名
	全省前2名
	市农业农村局
	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农业农村局

	二、生态环境保护
	22
	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情况
	2
	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%，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%
	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%，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%
	市农业农村局
	市城管局、市住建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城管局

	
	23
	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情况
	7
	100%
	100%
	市城管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城管局

	
	24
	生态安葬率
	9
	遗体火化率达100%；骨灰入骨灰堂或者其他生态葬法安葬率达到100%
	遗体火化率达100%；骨灰入骨灰堂或者其他生态葬法安葬率达到100%
	市民政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民政局

	三、年度评价结果
	25
	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的综合情况
	4
	保五

争三
	保五争三
	市发改委（市生态办）
	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

	四、公众满意度
	26
	居民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、生态环境改善的满意程度
	3
	保五

争三
	保五争三
	市发改委（市生态办）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统计局等单位

	五、

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创新情况 
	27
	 开展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工作情况
	11
	保五

争三
	保五争三
	市发改委（市生态办）
	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
	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	六、生态环境事件
	28
	地区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环境污染责任事件、严重生态破坏责任事件的发生情况
	11
	保五

争三
	保五争三
	市生态环境局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山管理局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、八里湖新区、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
	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林业局等单位

	七、美丽中国“江西样板”建设情况
	29
	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推进情况、样板工程打造情况，开展国家级、省级生态文明类示范试点的创建情况，承接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试点任务工作情况
	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第5位

长江经济带

“共抓大保护”

情况第10位
	保五

争三
	保五争三
	市发改委（市生态办）
	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
	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
- 17 -
— 12 —

